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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下发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

（审核函〔2021〕011045 号）（以下简称“审议意见”）已收悉。广州凡拓数

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拓数创”、“发行人”或“公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人”）、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

信的原则，就审议意见所提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讨论、核查和落实，现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的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审议意见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书的更新、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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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外相关年份增资的具体过程，相关信

息披露是否准确。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外相关年份增资的具体过程，相关信息披

露是否准确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三）发行人

设立以来历次股权变动过程存在瑕疵的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1、关于 2007年增资的背景和具体过程 

（1）关于 2007年增资的背景 

2007 年，由于业务的发展需要，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 万元。公司当

时处于业务发展初期，股东资金缺乏，因此委托相关中介机构协助，通过向外

部机构借款的方式取得资金来源，并在完成增资后向其归还相关款项。 

（2）关于 2007年增资的具体过程 

2007 年 7 月 30 日，凡拓有限审议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 10 万元变更为 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90 万元，由伍穗颖出资 326.63 万元，

柯茂旭出资 47.5 万元，李泳出资 32.53 万元，李琪出资 41.67 万元，杜建权出资

25 万元，谭普林出资 16.67 万元。 

同日，伍穗颖、柯茂旭、李泳、李琪、杜建权、谭普林（以下称“伍穗颖

等 6 名股东”）向广州奇胜广告有限公司（下称“奇胜广告”）借款，并指示奇

胜广告将增资款直接付给凡拓有限。 

增资完成后，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向凡拓有限借款 490 万元，并根据奇胜广

告的指示由凡拓有限于 2007 年 7 月 31 日将 490 万元支付给广州锐达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畅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锐达货运”）、广

州宝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宝塔石化有限公司，下称“宝塔化

工”），由锐达货运、宝塔化工在收款后支付给奇胜广告，以偿还伍穗颖等 6 名

股东对奇胜广告的前述增资借款。公司和锐达货运、宝塔化工已出具《确认

函》，确认凡拓有限已向伍穗颖等 6 名股东提供了借款并支付给奇胜广告，归

还了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向奇胜广告的借款，相关债务已清偿；锐达货运、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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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与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凡拓数创、奇胜广告就前述借款事宜不存在任何纠

纷争议或潜在纠纷争议。 

（3）关于股东向公司借款的确认以及偿还情况 

上述增资过程中，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向凡拓有限借款 490 万元。对此，凡

拓有限在其账务上确认对伍穗颖等 6 名股东的其他应收款。 

2007 年至 2010 年，伍穗颖等 6 名股东通过为公司垫付运营费用、银行转账

等方式偿还其向凡拓有限的 490 万借款，垫付的运营费用包括垫付项目制作费、

设计费等项目实施费以及交通、差旅费等各类日常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日期 类型 金额（万元） 

伍穗颖 

2007 年 垫付运营费用 52.00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101.00 

2009 年 垫付运营费用 98.00 

2010 年 银行转账 75.63 

小计 326.63 

柯茂旭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47.50 

李泳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32.53 

李琪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41.67 

杜建权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25.00 

谭普林 

2007 年 垫付运营费用 8.91 

2008 年 垫付运营费用 7.76 

小计 16.67 

合计 490.00 

对此，凡拓有限在其账务上确认相关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按

代垫费用的性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科目归属）或银行存款（对应银行转账部

分），同时冲抵相关其他应收款。 

综上，该等股东向公司借款的已在公司账务中确认，股东亦在 2007 年至

2010 年通过代垫费用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偿还。 

2、相关增资瑕疵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股东在 2007 年增资完成后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转出，存在出资瑕疵。

该瑕疵对公司的影响分析如下： 

（1）增资股东不存在主观故意、未损害公司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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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在增资完成后向公司借款的行为不以故意侵害公司财产

为目的，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情形。 

公司该次增资的目的系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公司相关股东由于资金缺乏，

通过向外部机构借款的方式取得资金来源；而在增资完成后，伍穗颖等 6 名股

东向公司借款的行为系为了偿还对外部机构的借款。该等股东无侵害公司财产

的意愿，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2）股东借款真实，且已于 2010 年前偿还 

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在 2007 年增资完成后向公司借款真实，相关借款在凡拓

有限的财务账上已在其他应收款中核算；相关股东于 2007 年至 2010 年期间，

通过为公司垫付运营费用、银行转账等方式偿还了向公司借款，已于 2010 年

12 月前归还完毕。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对公司的借款真实，不存在侵害公司财产

或损害公司权益情形。 

（3）不存在损害股东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形 

1）该次增资完成后，伍穗颖等 6 名股东为公司的全部股东。该次增资已经

凡拓有限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并经全体确认。上述事项未有损害其他股东的

情形。 

2）上述股东借款已于 2010 年 12 月底偿还完毕。2014 年，凡拓数创成立时，

凡拓数创的其他全体发起人亦出具确认函确认上述增资的借款形成和偿还过程，

上述借款未损害发起人权益，不会就上述借款事项追究伍穗颖等 6 名股东的责

任，对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纠纷或潜在争议；且相关过程亦在 2015 年在新三

板挂牌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充分披露。 

3）2007 年至今，未发生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以伍穗颖等 6 名股东

的上述出资瑕疵损害公司权益为由对公司提起诉讼的情形。 

4）根据工商部门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亦未受到工商管理部

门的相关处罚。 

（4）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19 年进一步夯实注册资本 

为确保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针对 2007 年增资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伍穗颖通过现金方式于 2019 年 12 月向公司支付 490 万元并计入资本

公积，以进一步夯实 2007 年 7 月各股东对凡拓有限的出资款。 

（5）公司实际控制人对相关增资过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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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伍穗颖、王筠已出具承诺，如公司因本次增资事宜受到公

司登记机关、行政主管部门追诉、处罚的，或者受到任何民事主体提出经济赔

偿要求的，均由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保证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持续发

展。 

综上，2007 年 7 月增资时因股东资金缺乏，伍穗颖等 6 名股东采用通过向

外部机构借款的方式取得增资资金来源，并在增资完成后向公司借款以偿还该

等股东向外部机构的借款；相关股东借款真实，且已在借款后及时偿还，不存

在故意侵害公司财产的目的，未损害公司的权益；上述股东为当时公司的全部

股东，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形；上述增资以及随后的股东借款及偿还已经

2014 年公司设立时全体发起人确认、并在 2015 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充分披

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伍穗颖通过现金方式于 2019 年 12 月向公司支

付 490 万元并计入资本公积，以进一步夯实 2007 年 7 月各股东对凡拓有限的出

资款；2007 年至今未有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上述事情为由对公司起诉；

工商部门主管机关亦未就该事项对公司进行处罚；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对该事项

出具兜底承诺函。上述增资事项瑕疵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人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 2007 年 6 月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档案、《验资报

告》等文件； 

2、查阅伍穗颖等 6 名股东通过外部中介机构借款向凡拓有限增资的出资银

行凭证及凡拓有限按伍穗颖等 6 名股东指示向外部中介机构还款的银行凭证； 

3、取得广州锐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宝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出具的确

认函； 

4、查阅伍穗颖等 6 名股东通过垫付运营费用、银行转账向凡拓有限偿还借

款的银行凭证及记账凭证； 

5、查阅伍穗颖 2019 年向发行人支付 490 万的付款凭证； 

6、查阅发行人、伍穗颖等 6 名股东及股份公司其他发起人出具的关于出资

瑕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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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关于出资的相关规定； 

8、登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网、广东法院网、

广州审判网等网站，查询伍穗颖等 6 名股东是否存在因出资问题被诉讼的情形； 

9、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函； 

10、取得发行人及各分子公司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2007 年 7 月增资时因股东资金缺乏，伍穗颖等 6 名股东采用通过向外部

机构借款的方式取得增资资金来源，并在增资完成后向公司借款以偿还该等股

东向外部机构的借款；相关股东借款真实，且已在借款后及时偿还，不存在故

意侵害公司财产的目的，未损害公司的权益；上述股东为当时公司的全部股东，

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形；上述增资以及随后的股东借款及偿还已经 2014 年

公司设立时全体发起人确认、并在 2015 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充分披露；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伍穗颖通过现金方式于 2019 年 12 月向公司支付 490 万

元并计入资本公积，以进一步夯实 2007 年 7 月各股东对凡拓有限的出资款；

2007 年至今未有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以上述事情为由对公司起诉；工商

部门主管机关亦未就该事项对公司进行处罚；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对该事项出具

兜底承诺函。上述增资事项瑕疵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增资过程

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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